（建筑）专业第二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经济开发区嘉荟新城社区居民委员会
	工程名称
	2#厂房

	设计编号
	ZJ2017-038-2

	三、安全隐患

1、本设计的标准厂房（缺乏具体的物质产品）不符合《建筑防火规范》基本要求（建规3.1.1条等），图纸必须写明具体的生产物质，才能按照“丁类危险性等级”设计。

（注：普通标准厂房不应采用“丁类危险性等级”设计）

从建设方提供的情况说明及承诺书来看，确认为丙类一项，因此设计错误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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